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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011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19-03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债权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华能国际”）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开展债权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寿资管”）合作设立中国人寿—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暂定名，以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注册的名称为准），并签署《中国人寿—华能国际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国寿投资合同》”）。该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

79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初始投资期限均为 8 年。募集资金用于公司

子公司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的建设

和债务置换、营运资金补充。同意公司与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保资管”）

合作设立人保资产—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和人保资产—华能国际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二）（暂定名，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注册的名称为

准。以下合称“人保资产—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并签署《人保资产

—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投资合同》和《人保资产—华能国际基础

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二）投资合同》（合称为“《人保投资合同》”）。该等债权投资

计划募集资金共计不超过 71 亿元人民币，初始投资期限均为 10 年，期限届满后可

以续期，每次续期的期限均为 1 年，续期次数不受限制。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子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榆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辛店发电有限公司

和华能（福建）海港有限公司项目的存量债务置换。 
 
•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尚需经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进行注册。 
 
一、 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一） 关于中国人寿—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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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滨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中国人寿中心14至18层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

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二） 关于人保资产—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公司名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20层、21层、22层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

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一） 关于中国人寿—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1. 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79 亿元人民币。 

 
2. 用途：用于公司子公司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

限公司项目的建设和债务置换、营运资金补充。 
 

3. 期限：投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就每一笔投资资金而言，公司有权于该笔投资

资金投资收益起算日起满 8 年的对应日及之后的每一个投资收益支付日行使赎

回权，赎回本投资计划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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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付的投资收益率：在《国寿投资合同》存续期间，就每一笔投资资金而言，

投资资金年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分阶段执行固定投资收益率，该等固

定年投资收益率根据投资资金使用期限按照如下约定执行： 
 

（1） 自该笔投资资金投资收益起算日至该笔投资资金投资收益起算日起满 8

年的对应日（含）的期限内，基础投资收益率不高于 5.5%（“基础投资

收益率”）； 
 
（2） 自该笔投资资金投资收益起算日起满 8 年的对应日之次日（“重置日”）

起（含当日），该笔投资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即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发生重置，

重置后的投资收益率应在基础投资收益率的基础上跃升 300 个基点（即

不高于基础投资收益率+3%=8.5%），以后年度保持不变。 
 

5. 投资方式：以永续债权益性投资方式进行投资。 
 
6. 投资收益的递延支付：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公司可自行选择将当个投资收

益计算期间的应付投资收益以及已递延的所有投资收益及其孳息（如有）推迟

至下个投资收益支付日支付。公司递延支付不受次数限制。公司应在相应投资

收益支付日前 30 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受托人。 
 

7. 递延支付限制：公司有递延支付投资收益的情形时，直至已递延投资收益及其

孳息（如有）全部清偿完毕前，不得从事下列行为：向普通股股东以任意形式

进行利润分配（包括以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形式分配股利）；减

少注册资本；向其计入公司权益资产核算的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市场

发行的可续期中票、公司债、优先股，以及非公开发行的可续期私募债、资管

产品等）以任何形式支付投资收益/利息。 
 

8. 生效条件：《国寿投资合同》自公司及国寿资管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含

加盖签名章等人名印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成立，自投资计划经中国保险资

产管理业协会注册之日起生效。 
 

（二） 关于人保资产—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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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募集资金规模：共计不超过 71 亿元人民币。 

 
2. 用途：用于公司子公司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榆社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华能辛店发电有限公司和华能（福建）海港有限公司项目的存量债务置换。 
 

3. 期限：《人保投资合同》项下各期投资本金的初始投资期限均为 10 年，自各期

投资本金划款之日起计算。各期投资本金划款日起届满 10年之日的3个月之前，

公司有权以书面形式向受托人发送《续期通知书》，要求对该期投资本金进行续

期安排，后续每届满 1 年之日的 3 个月之前公司均有权依据前述方式进行续期

安排，各期投资本金每次续期的期限均为 1 年。各期投资本金每次续期，对应

投资期限将延展为 10+N 年(N=1，2，3……)。 
 

4. 支付的投资收益率：在《人保投资合同》存续期间，就每一笔投资资金而言，

投资资金年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分阶段执行固定投资收益率，该等固

定年投资收益率根据投资资金使用期限按照如下约定执行： 
 

（1） 各期投资本金的第一至第十个计息年度的投资收益率不高于 5.6%/年； 
 
（2） 自各期投资本金的第十一个计息年度起的债权计划存续期内，各期投资

收益率均为前十年投资收益率基础上调升 300 个基点。即续期后各期投

资本金投资收益率的上限为 8.6%/年。 
 

5. 投资方式：以永续债权益性投资方式进行投资。 
 
6. 投资收益的递延支付：公司有权选择递延支付投资收益，即将任一计息期的当

期投资收益、已经递延的所有投资收益及其孳息递延至下一个或之后第 N 个利

息偿付日支付，但应在当期利息偿付日前 2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受托人，否则不

得递延支付投资收益。 
 

7. 递延支付限制：如果公司选择递延支付当期投资收益或已经递延的所有投资收

益及其孳息的情况下，在任意一个利息偿付日前的 12 个月内（不追溯至首期投

资资金的划款日前），不得发生如下任一事项：公司向其普通股股东进行任何形



 5 

式的利润分配（依国务院、财政部规定要求上交国有资本收益事项的除外）；公

司减少注册资本（依国务院、财政部规定要求减少注册资本的除外）；公司向劣

后于或等同于本债权计划的优先股、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或债务支付股息、收

益或利息或偿还本金；公司破产申请。 
 

8. 生效条件：《人保投资合同》自公司及人保资管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公章之日成立，自投资计划经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注册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及《金融工

具会计准则补充规定—债务工具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4〕13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印发<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9〕2 号），公司拟将本次债权投资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核算，具体

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2.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因本次

债权投资计入权益，将在有效增加公司运营资金总规模的基础上，降低公司的

资产负债水平，并有利于公司中长期资金的统筹安排和战略目标的稳步实施。 
 
四、审议程序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债

权投资计划的议案》。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尚需经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进行注册。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中国人寿—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3、《人保资产—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投资合同》和《人保资产—

华能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二）投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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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